
中 职 校〔 2022〕8号

关于印发《郴州思科中等职业
学校教学督导管理制度》的通知

《郴州思科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督导管理制度》已经总校长审核

通过。现将《郴州思科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督导管理制度》印发给你

们，请各科 (办、中心)、教研室遵守执行。

附件：《郴州思科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督导管理制度》

郴州思科中等职业学校

2022 年 1 0 月 2 7 日

各科室：



附件：

郴州思科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督导管理制度

为贯彻执行教育方针，落实有关要求，保障学校教育法

律、法规、规章的贯彻执行，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学质量，

促进教育公平，加强对学校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的指导，进

一步完善教学管理监督体系，建立健全教学督导管理制度，

特制定本条例。

第一条 督导组织的构成

学校成立教学督导中心，负责对全校的教学及教学管理、

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建议。督导中心由 5 人组成，设负责

人一名。

第二条 督导员聘任条件

1.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2.一般应具有副高职称或原副科级以上职务。

3.从事过教学或管理工作，具有较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

和管理经验。

4.责任心强，办事公正，坚持原则，有较高的政策水平。

5.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教学研究及教学指导能力。

第三条 督导员聘任办法

1.督导员由校长室遴选，督导中心聘任，聘期为两年，

合格者可以续聘。

2.在聘期内，督导员因特殊情况可提出解聘申请。对不



能履行工作职责者，学校有权解聘。

第四条督导员工作职责

1.对全校的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价

和建议。

2.深入课堂、实训实习等教学一线检查、督导。

3.协助学校调查、核实教学事故，并提出初步处理意见。

4.根据学校需要开展教育教学专项检查。

第五条督导工作方法

1.对各部门的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进行随机性检查。采

取听(听课、召开座谈会听取师生的反映)、看(查看教学条

件和管理软件)、查(抽查教案、学生作业、实验报告、实习

报告、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评(对教学条件、状态、效

果进行评价)等方法，客观地掌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

学环境是否符合教育教学改的要求，是否严谨、规范，是否

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注重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和基本

技能。

2.召开教师座谈会、学生座谈会了解教学信息。

3.及时将检查情况反馈到学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及部

门负责人。

4.督导员可以是个人单独开展活动，也可以是集体开展

活动。

5.根据学校的工作需要开展教育教学专项检查。



6.及时将对教师备课、课堂教学、课后辅导、作业批改

等检查意见反馈给被督导教师及所属部门。

7.由学校规定的其它方法。

第六条 几点要求

1.各部门应积极支持并配合督导员的工作，为他们的督

导工作提供方便。

2.督导组应按照全面督导、突出重点的原则，根据学校

工作重点开展活动。

3.督导员要加强学习和自身修养，熟悉教学管理的各项

规章制度，依据教学规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有关教学

文件。

4.督导员平日督导工作应填写督导工作记录，提出改进

意见，材料送相关部门；每学期期末时，应撰写“督导工作

总结”。

5.督导中心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工作例会，交流检查情况，

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或建议。

第七条 本管理制度自颁布之日起施行。条例由学校督

导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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